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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防指办〔2023〕15号

关于印发《舟山市码头防台无动力修造船舶
撤离在船船员可行性研讨意见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在充分征求相关单位和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专家意见的基

础上，现将《舟山市码头防台无动力修造船舶撤离在船船员可行

性研讨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舟山市码头防台无动力修造船舶撤离在船船员可行性

研讨意见（试行）

舟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

防台指挥部办公室

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

防台专项组

2023年 7月 25日

舟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台指挥部办公室

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专项组
文件



— 2 —

附件

舟山市码头防台无动力修造船舶撤离
在船船员可行性研讨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科学界定我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期间船员“应撤尽

撤”的范围及组织实施，进一步规范防台组织工作，在市经信局

的提议下，6月 29日上午，市防指办召集市经信局、市外事办、

市港航和口岸局、舟山海事局、舟山边检站等相关业务负责人，

市无动力修造船防台专家组成员，万邦重工、中远海运重工、华

丰船舶等重点船企负责人，在市应急指挥中心专题就我市防台应

急响应期间码头靠泊无动力修造船舶在船船员撤离的必要性和

可行性进行了研讨，在综合分析与研判的基础上，与会人员总体

形成如下共识：

一、我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措施总体有效管用

舟山是国内重要的修造船基地，也是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地

区。长期以来，我市坚持以《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防台风安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为指导，不断完善《舟山市无动力修造船舶

防台防台风应急预案》，防台期间政企联动，对难以恢复动力且

无法安排进坞上排和避风港池防台的无动力修造船舶，在船员在

船的情况下，采取“船岸联动防台+一船一泊靠泊+一船一仪监控

+增配缆绳加固+拖轮就近守护”等综合防范措施，经受住了历年

各个台风的严峻考验，尤其是 2022年，全市累计 179艘无动力

修造船舶安全度过了两次强台风的直接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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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要求船员撤离或将面临的主要问题

一是可能引发外事纠纷的问题。我市在厂修理的外籍船舶及

船员占比高，如目前全市在厂外籍无动力修理船舶为 61艘，船

员 1249人，分别占到船舶和船员总量的 62.2%和 80.9%。根据国

际惯例，外籍船舶受港口国和船旗国双重管理，但船上相关情况

如果没有影响到港口国的和平与安宁或其居民，除非经船长或船

旗国代表请求，港口国一般不行使管辖权。为此，如强制要求外

籍船舶人员撤离，可能引发外事纠纷。

二是船舶或将面临更多风险的问题。我市承修的船舶吨位普

遍较大，且码头防台无动力修造船舶并非完全没有动力，一般发

电机组、绞缆机、锚机等处于可用状态，防台时需发电机组持续

运行向全船设备供电，并根据潮差、风力等变化，操控缆机、锚

机等设备调整缆绳的松紧程度，确保系缆安全。如船员撤离则导

致无法及时巡察和操控调整设备，将更大程度上引发断缆漂移等

险情。另，如出现断缆险情，船员可及时抛下双锚，阻止或延缓

船舶漂移损害第三方船只和设施安全。

三是面临风险责任转嫁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

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船长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，保护船舶

和在船人员及其他财产。船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命令，船员、

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员都必须执行”。为此，船长是船舶所有管理

的第一责任人。台风影响等特殊时期，船长为及时处置船舶出现

的进水、断电、火灾、断缆等应急险情，原则要求船员须全部在

岗在位，轮班值守巡检，确保船舶安全。除非船东发出指令或遇

不可抗力须弃船等情况，船长才会做出撤离决定。否则，船长撤

离船员造成船舶重大损失，保险公司将不予理赔，尤其是外国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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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或将损失转嫁至作出要求撤离船员指令的政府或船企。

三、相关工作意见

鉴于上述的问题，为进一步强化船舶安全和船员安全，建议

对码头防台的无动力修造船舶在坚持已有“船岸联动防台+一船

一泊靠泊+一船一仪监控+增配缆绳加固+拖轮就近守护”等综合

防范措施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在船船员实施分类分层管

控。

（一）对于新造的无动力船舶，码头防台期间，已配备锚机、

发电机、绞缆机、舵机等系泊设备且具备操作使用功能的，船上

可以预留 4-6名设备操作人员，以随时处置风险，如上述设备不

具备操作功能，一律不得有船员或船企人员在船。

（二）对于修理产生的无动力船舶，原则上应对外轮与国轮

一视同仁，对船员撤离不作强制要求。但当进入防台二级应急响

应阶段，并有进入防台一级应急响应的趋势时，由船企以风险告

知书的形式，提前向船东和船长发函，告知相关防台风险及提醒

船员撤离，最终由船长做出船员是否撤离的决定。

1.无动力货运类修理船舶，如不撤离在船船员，码头防台期

间可按船舶运行的基本配置要求保留驾驶指挥类、轮机类、甲板

作业类等船员在船防台。

2.无动力客运和加工类修理船舶，码头防台期间须撤离与船

舶安全管理无关的乘务员、服务员和加工员，在船船员配备参照

无动力货运类修理船配置要求保留船员在船防台。

3.进厂修理前无船员配备的所有船舶，码头防台期间一律不

得有船员或船企人员在船。

（三）对于有部分船员紧急撤离下船的，船企应配合船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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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做好船员转移“一船一案”，明确撤离人员数量、下船时

间、转运工具、安置地点、生活保障等措施，并由边检管理部门

建立外籍人员快速入境绿色通道，由公安出入境部门落实入境船

员的陆上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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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经信厅，市府办。

舟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台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 7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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